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

华北能源监管局关于征求华北电力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修订意见的函

国家电网华北分部，国网北京市、天津市、冀北、河北省电力

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北电网各有关发

电企业：

华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自去年 12 月启动试运行以来，

运行平稳有序，市场机制能够激励火电企业主动释放调峰能力，

取得了良好成效。为进一步提高辅助服务市场运行水平，促进

市场运行公开透明，按照我局 4 月份印发的《华北电力调峰辅

助服务市场规则及华北区域“两个细则”修订工作方案》的部

署，华北能源监管局牵头组织了由域内主要发电集团、电网企

业及科研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对《华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运营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经工作组各成员充分研究，

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已于 9 月 12 日在我局官方网站“通知公告”

和“意见征集与调查”栏目公开，请有关单位研提意见，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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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星期三）17:00 前将意见建议反馈至我局联系人邮

箱 hbnjjscc@163.com。

附件：华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征求意见稿）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

2019 年 9 月 12 日

（联系电话： 010-5196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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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化新机制，发挥市场在调

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挖掘华北电网及各省网调峰资

源，保障华北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

空间，实现调峰责任在不同发电企业之间的公平分摊，制定本规

则。
第二条 本规则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 号)及其相关配套文件、

《电力监管条例》(国务院令第 432 号)、《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

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发改能源〔2016〕625 号）、《国家能源局

关于印发 2018 年体制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国能综法改〔2017〕

57 号)、《完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市场)机制工作方案》(国能发

监管〔2017〕67 号)、《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电

监市场〔2006〕43 号)、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第三条 华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由华北调峰辅助服务

市场（以下简称“华北市场”）和省网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以下

“省网市场”）构成。华北市场以省网（控制区）为单位开展，

省网市场在省网（控制区）内统一开展，京津唐电网按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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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作为统一控制区参与华北市场，作为统一控制区开展

省网市场。

第四条 华北市场包括日前市场和日内市场，按照集中报

价、市场统一边际出清的方式开展，在省网（控制区）下备用

不足时，由需求省网（控制区）提出购买需求，向调峰资源充足

省网（控制区）购买调峰辅助服务（以下简称“调峰服务”），通

过省间联络线计划调整的方式实现。

第五条 省网市场为日内市场，按照集中报价、日内统一边

际出清的方式开展，优先满足省网（控制区）调峰服务需求，

并参加华北市场。

第六条 本规则中省网市场部分以京津唐电网为例制定。

未颁布省网市场规则的省网（控制区）参照制定省网规则并开展

省网市场运行。已颁布省网市场规则的试点省网（控制区）按已

出台规则开展省网市场。

第七条 调峰服务由华北电网各省级以上调度机构直调的

火电机组（以下简称“火电机组”）提供，华北市场、省网市场

出清结果通过省网（控制区）AGC 统一下发到火电机组。后续根

据市场开展情况，按需扩大辅助服务提供主体，鼓励储能设备、

需求侧资源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允许第三方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电

力辅助服务市场。

第八条 省网（控制区）参与华北市场引起的省间联络线电

量偏差，滚动调整，不影响省间联络线年度电量计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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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火电机组参与华北市场、省网市场提供调峰服务

引起的电量偏差，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滚动调整，

不影响年度发电量计划和市场化电量的执行。

第十条 调峰服务费用应由火电（燃煤、燃气）、风电、光

伏（扶贫光伏场站除外）等发电企业及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用户

共同承担。市场运营初期，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用户暂不参与调

峰辅助服务费用分摊，待具备条件时，此类用户按照交易电量

参与辅助服务费用分摊。

第十一条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以下简称“华北能源监

管局”）负责华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监督与管理。

第二章 市场成员

第一节 华北市场

第十二条 华北电力调控分中心（以下简称“华北分中心”）

以及华北各省、市、自治区电力调控中心（以下简称“省调”）

为华北市场的运营机构。华北市场成员包括电网企业和华北分中

心、省调直调的火电厂（企业）。

第十三条 华北分中心职责

（一）管理、运营华北市场。

（二）建立、维护华北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三）负责京津唐电网日前、日内发用电平衡预测，在预计

调峰资源不足时申报购买调峰服务需求。

（四）组织直调火电厂（企业）参与华北市场分档报价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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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技术能力的申报，确保火电厂（企业）按照自主决策进行市场

申报。

（五）根据电网运行情况，对火电厂（企业）申报结果进行

安全校核。

（六）依据华北市场规则组织市场出清及结果计算。

（七）根据出清结果编制省间联络线计划。

（八）及时、准确、严格执行市场出清结果，对结果执行情

况进行考核及分摊费用计算。

（九）披露与发布华北市场信息。

（十）评估市场运行状态，分析市场出清结果，提出规则修

改建议。

（十一）在系统事故等紧急情况下干预或中止市场，并及时

将有关情况上报华北能源监管局。

（十二）按照市场监管需要，向华北能源监管局定期报送

相关运行情况报告，接受监管。

第十四条 省调职责

（一）配合华北分中心运营华北市场。

（二）建立、维护省网侧配套技术支持系统。

（三）根据日前、日内发用电平衡预测，各省网（控制区）

在预计调峰资源不足时申报购买调峰服务需求。

（四）组织直调火电厂（企业）参与华北市场分档报价和调

峰技术能力的申报，确保火电厂（企业）按照自主决策进行市场



— 7 —

申报。

（五）根据电网运行情况，对火电厂（企业）申报结果进行

安全校核，并将通过安全校核的火电厂（企业）申报信息报送至

华北分中心，将火电厂（企业）申报部分通过以及未通过安全校

核的具体原因报送至华北分中心。

（六）及时、准确、严格执行市场出清结果，对结果执行情

况进行考核及分摊费用计算。

（七）披露和提供信息。

（八）北京、天津、冀北调控中心配合华北分中心完成调峰

服务分摊费用计算。

第十五条 电网企业职责

（一）华北电网公司以省间联络线为载体，与获得和提供调

峰资源的省网（控制区）电网企业结算调峰服务费用。

（二）提供调峰服务的省网（控制区）按照现行结算关系负

责与中标机组结算。

（三）负责华北市场中标机组偏差考核费用的返还结算。

（四）负责调峰服务费用的分摊结算。

第十六条 火电厂（企业）的职责

（一）按照自主意愿选择是否进行市场申报，自主决策申报

策略参与市场竞争，自行承担市场风险。

（二）参与华北市场分档报价和调峰技术能力的申报。

（三）严格执行市场出清结果，通过 AGC 接受调峰服务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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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四）当电网运行需要时，承担调峰服务义务。

（五）火电厂（企业）申报部分通过以及未通过安全校核时，

根据电网实际运行情况提供调峰服务。

（六）按规则分摊调峰服务费用。

（七）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信息。

（八）严格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

第二节 省网市场

第十七条 华北分中心以及北京、天津、冀北电力调控中心

为省网市场的运营机构。省网市场成员包括电网企业、华北分中

心以及北京、天津、冀北电力调控中心直调的火电厂（企业）。

第十八条 华北分中心职责

（一）管理、运营省网市场。

（二）建立、维护省网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三）负责京津唐电网日前、日内发用电平衡预测，日前、

日内发电计划的编制。

（四）组织直调火电厂（企业）参与省网市场分档报价和调

峰技术能力的申报，确保火电厂（企业）按照自主决策进行市场

申报。

（五）根据电网运行情况，对火电厂（企业）申报结果进行

安全校核。

（六）依据省网市场规则组织市场出清及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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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及时、准确、严格执行市场出清结果，对结果执行情

况进行考核及分摊费用计算。

（八）披露与发布省网市场信息。

（九）评估市场运行状态，分析市场出清结果，提出规则修

改建议。

（十）在系统事故等紧急情况下干预或中止市场，并及时将

有关情况上报华北能源监管局。

（十一）按照市场监管需要，向华北能源监管局定期报送

相关运行情况报告，接受监管。

第十九条 电网企业职责

（一）华北电网公司负责与国网北京市电力有限公司、国

网天津市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结算调峰服务

费用。

（二）按照现行结算关系负责与火电厂（企业）结算省网市

场结果。

第二十条 北京、天津、冀北电力调控中心职责

（一）配合华北分中心运营省网市场。

（二）组织直调火电厂（企业）参与省网市场分档报价和调

峰技术能力的申报，确保火电厂（企业）按照自主决策进行市场

申报。

（三）根据电网运行情况，对火电厂（企业）申报结果进行

安全校核，并将通过安全校核的火电厂（企业）申报信息报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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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分中心，将火电厂（企业）申报部分通过以及未通过安全校

核的具体原因报送至华北分中心。

（四）提供直调火电机组的运行数据。

（五） 及时、准确、严格执行市场出清结果。

（六）配合华北分中心完成调峰服务分摊费用计算。

（七）配合华北分中心实施市场干预。

第二十一条 火电厂（企业）职责

（一）按照自主意愿选择是否进行市场申报，自主决策报价

策略参与市场竞争，自行承担市场风险。

（二）参与省网市场分档报价和调峰技术能力的申报。

（三）严格执行市场出清结果。

（四）当电网运行需要时，承担调峰服务义务。

（五）火电厂（企业）申报部分通过以及未通过安全校核时，

根据电网实际运行情况提供调峰服务。

（六）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信息。

（七）严格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

（八）华北分中心以及北京、天津、冀北电力调控中心直调

的火电厂（企业），均需按照规则分摊调峰服务费用。

第三章 报价与出清

第一节 华北日前市场

第二十二条 华北日前市场在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期间展

开，开展时段00: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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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华北分中心、省调组织直调的火电厂（企业）

参与市场报价，火电机组按额定容量（增容机组按照原容量计

算调峰档位）进行分档申报，以额定容量的 100%-70%为一档，

70%以下每 10%为一档报价，按照价格递增方式逐档申报，每一

档全天报价相同，价格单位为：元/MW•h，报价最小单位为 10

元/MW•h，报价周期为天。为保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调峰市场

机组报价上限按照火电机组及风电度电边际收益确定。市场开

展初期额定容量的 70%及以上档位暂定 0 价。额定容量的

50%-70%每档报价范围为 0-300 元/MW•h，40%-50%档位报价上限

为 400 元/MW•h，40%以下各档位报价上限为 500 元/MW•h。

第二十四条 华北分中心、省调组织直调的火电厂（企业）

上报火电机组的调峰技术能力，并对火电机组的调峰技术能力

进行核定。

第二十五条 华北分中心、省调在满足省网（控制区）电

力平衡、调峰需求、电网运行、调频需求以及火电机组调节速

率等要求的前提下，优先满足省网（控制区）的调峰需求，在

省网市场运行时段以机组调整费用最小为目标，编制全天 96 点

日前发电预计划，并判断次日省网（控制区）调峰资源是否充

足。

第二十六条 华北市场在各省网根据日前发电预计划（日

内发电计划）预测下备用不足将导致发生弃风弃光时启动，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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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调度机构在华北市场申请购买的调峰需求量应根据省网（控制

区）下备用情况经过严格测算后确定。待条件具备后，华北市场

应引入双边报价机制，购买调峰资源的省网（控制区）应定期向

域内新能源发电企业询价，采用双向竞价或价格敏感性申报方式

开展华北市场交易并确定中标量。华北分中心应组织各省调按照

上述原则编制实施细则并报华北能源监管局备案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调峰资源不足的省网（控制区）根据调峰需求

申报全天 96点调峰需求电力曲线，最小申报电力单位为 50MW。

第二十八条 调峰资源充足的省网（控制区）以全天 96

点日前发电预计划为火电机组基点，确定可参与市场的调峰资

源，形成“电力-价格”曲线。并将通过安全校核后的各火电机

组“电力-价格”曲线报送至华北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第二十九条 在考虑电网安全约束的前提下，根据调峰需

求电力曲线以及调峰资源“电力-价格”曲线开展市场出清，市

场按每 15 分钟时段进行统一边际出清：

（一）每个 15 分钟时段以火电机组日前发电预计划为每台

火电机组基点功率，以购买调峰服务成本最小为目标按照报价从

低到高的原则调用，直至满足该时段调峰需求，最后中标的火

电机组报价为边际出清价格。当火电机组报价相同时，按照火

电机组额定容量比例调用。

（二）若华北电网调峰资源无法满足全网调峰需求，并且

存在两家及以上省网（控制区）调峰资源不足时，按照调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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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足省网（控制区）申报需求比例分配华北电网调峰资源。

（三）华北分中心完成市场出清，并公布市场出清结果。

第三十条 华北分中心按照华北日前市场出清结果编制日

前省间联络线计划。

第三十一条 华北分中心、省调按照华北日前市场出清结

果编制中标机组日前发电计划并下发。

第二节 华北日内市场

第三十二条 华北日内市场在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期间

开展,全天 00:00-24:00 分为 07:15-12:00、12:15-16:00、

16:15-23:00、23:15-07:00，4 个时段开展。

第三十三条 华北日前市场中标机组在日前发电计划的基

础上参与华北日内市场。

第三十四条 依据日内负荷预测、超短期风功率预测、机

组可提供调峰资源报价，优先满足省网（控制区）的调峰需求，

在省网市场运行时段以机组调整费用最小为目标，省调编制每

个华北日内市场开展时段火电机组该时段内的日内发电计划。

第三十五条 省网（控制区）调峰资源仍不满足电网运行

要求时，申报该华北日内市场开展时段每 15 分钟调峰需求电力

曲线，最小申报电力单位为 50MW。

第三十六条 调峰资源充足的省网（控制区）按照华北日

内市场开展时段火电机组日内发电计划作为基点，确定火电机

组每 15 分钟可提供的调峰资源，报价延用华北日前市场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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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调峰资源“电力-价格”曲线，已参加华北日前市场的火电

机组仍可参加华北日内市场。

第三十七条 在考虑电网安全约束的前提下，根据调峰需

求电力曲线以及调峰资源“电力-价格”曲线开展市场出清，华

北日内市场按每15分钟时段一个统一边际出清：

（一）每个 15 分钟时段以火电机组日内发电计划为每台火

电机组基点功率，以购买调峰服务成本最小为目标按照报价从低

到高的原则调用，直至满足该时段调峰需求，最后中标的火电

机组报价为边际出清价格。当火电机组报价相同时，按照火电

机组额定容量比例调用。

（二）若华北电网调峰资源无法满足全网调峰需求，并且

两家及以上省网（控制区）调峰资源不足，则按照调峰资源不

足省网（控制区）申报需求比例分配华北电网调峰资源。

（三）华北分中心完成市场出清，并公布市场出清结果。

第三十八条 华北分中心按照华北日内市场出清结果更新

省间联络线计划并下发。

第三十九条 华北分中心、省调按照华北日内市场出清结

果编制中标机组华北日内市场开展时段日内发电计划并下发。

第三节 省网市场

第四十条 省网市场在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期间开展,开

展时段为 00:00-07:00、12:00-16:00。

第四十一条 火电机组同时参与华北市场与省网市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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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报价、调峰技术能力同时作为参与华北市场和省网市场的报价

与调峰技术能力。

第四十二条 省网市场开展时段考虑到与非市场时段过渡

与衔接因素，暂定 00:00-00:30、12:00-12:30 为过渡时段，且

00:00-00:30 及 12:00-12:30 时段省网调峰市场费用不结算。

第四十三条 为配合华北日前市场的开展，编制省网（控

制区）全天 96 点日前发电预计划，根据全天 96 点日前发电预

计划参与华北日前市场，省网（控制区）日前发电预计划编制

原则如下：

（一）提供调频辅助服务的火电机组原则上不参与华北市

场、省网市场竞价（暂不承担相应的调峰服务费用），按照满足

电网调频需求并预留必要的调频范围为原则编制调频机组日前

发电预计划。

（二）按照火电机组市场报价、调峰技术能力，在省网市场

开展时段 00:00-07:00、12:00-16:00 时段以每 15 分钟时段机

组调整费用最小为目标，编制参与省网市场的火电机组的日前发

电预计划。

省网市场运行时段每 15 分钟按照机组调整费用最小的具体

调用原则如下：

（1）下一时段负荷下降时，根据以下目标函数进行机组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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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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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jij PΔC

1 1

min

基于电网安全约束条件下考虑调节量约束、各时段爬坡速率

约束，即

11   ttitit PPPP )(

TUΔPP iitit  1




 
m

j
ijitit PPP

1
1

其中， tP为 t 时刻的负荷， 1tP 为 t+1 时刻的负荷， ijC 为第

i 台机组第 j 档价格， ijPΔ 为机组 i 在第 j 档的调用量， itP 为机组

i 在 t 时刻的出力， 1itP 为机组 i 在 t+1 时刻的出力， iUΔ 为机组

i 的爬坡速率，T 为 t 至 t+1 时刻的时间，n 为调用机组的台数，

m 为每台机组调用的档位。

（2）下一时段负荷增加时，将上一时段中标机组各档按照

报价由高到低排序并依次上调，直至满足下一时段负荷增加总需

求。

（三）因冬季供热、电网运行要求等需要，存在出力下限约

束的火电机组以出力下限为约束条件编制。

（四）非省网市场开展时段，按照火电机组年度发电量计划、

市场化电量等完成进度情况开展编制。

第四十四条 根据华北日前市场出清结果，编制省网（控

制区）全天 96点日前发电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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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调频辅助服务的火电机组，按照满足电网调频需

求并预留必要的调频范围为原则编制日前发电计划。

（二）华北日前市场中标机组按照出清结果编制对应时段日

前发电计划。

（三）华北日前市场中标机组的非中标时段、华北日前市场

未中标机组按照省网（控制区）日前发电预计划编制原则进行编

制。

第四十五条 为配合华北日内市场的开展，按华北日内市

场开展时段要求，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编制省网（控制区）

日内发电计划，根据省网（控制区）日内发电计划参与华北日

内市场：

（一）提供调频辅助服务的火电机组，按照满足电网调频需

求并预留必要的调频范围为原则编制日内发电计划。

（二）华北日前市场中标机组中标时段日内发电计划按照

日前发电计划执行。

（三）省网市场开展时段 0:00-7:00、12:00-16:00，依据

日内负荷预测、超短期风功率预测，以每15分钟机组调整费用

最小为目标，编制省网（控制区）日内发电计划。

（四）非省网市场开展时段，结合日内负荷预测、超短期

风功率预测，按照火电机组年度发电量计划、市场化电量等完成

进度情况，编制省网（控制区）日内发电计划。

第四十六条 根据华北日内市场出清结果，华北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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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调按照中标时段与出清结果更新华北日内市场的中标机组对

应时段日内发电计划。

第四十七条 以华北日内市场中标机组中标时段的日内

发电计划为基础，滚动更新华北日内市场的中标机组非中标时

段以及华北日内市场的未中标机组的日内发电计划：

（一）每 15分钟时段内更新下一 15分钟时段至未来2 小时

的日内发电计划。

（二）日内滚动更新调用时依据基点功率、报价、调峰技术

能力，以每 15 分钟机组调整费用最小为目标，通过 AGC 闭环执

行。

（三）华北日前、日内市场的中标火电机组，日内继续参与

省网市场时，日内调用时以日内发电计划为基点。

第四十八条 省网市场根据每 15分钟最后更新的下一 15

分钟时段火电机组日内发电计划，按照目标函数确定下一 15

分钟时段的出清价格、中标机组和预中标调整量。

第四十九条 发电负荷率是每个 15 分钟时段单台（套）

火电机组出力加华北市场中标电力的平均值与单台（套）火电

机组额定容量的比值。

平均发电负荷率为每个15分钟时段所有在网火电机组总出

力加华北市场全部中标电力的平均值与所有在网火电机组额定

容量总和的比值。

对于由二拖一变为一拖一运行的燃气机组，综合考虑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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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行特性，在一拖一方式下计算上述相关负荷率的额定容量

按照二拖一额定容量的 56%确定。

发电贡献率为每个 15 分钟时段平均发电负荷率与单台（套）

火电机组发电负荷率的差值。

以预测的下一 15 分钟时段发电负荷率、平均发电负荷率计

算出清价格，以每 15 分钟时段实际发电负荷率、平均发电负荷

率计算调峰服务费用。

第五十条 发电负荷率低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的火

电机组中标。

以火电机组 i 为例，其 t 时段的发电负荷率计算公式如下：

%
,,

, 100



i

N

titi
ti

P

PP
δ 华北市场中标量
省网

)(

)(

,,

,,,

titi

tititi

PP

PPP

中标，华北日内市场日内计划

中标，华北日前市场预计划，华北日前市场华北市场中标量





式中， tiδ,
省网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的发电负荷率；

tiP , 是火电机组 i 的出力（MW）；

tiP ,
华北市场中标量

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在华北市场中标的调峰资

源（MW）；

i
NP 是火电机组 i 的额定容量（MW）；

tiP ,
预计划，华北日前市场

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日前发电预计划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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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
中标，华北日前市场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在华北日前市场的中标

出力（MW）；

tiP ,
日内计划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日内发电计划（MW）；

tiP ,
中标，华北日内市场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在华北日内市场的中标

出力（MW）。

t 时段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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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市场中标量

省网平均

式中， tδ省网平均是 t 时段省网内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

第五十一条 每 15 分钟时段的边际出清价格为出清过程

中中标火电机组各档调峰资源中的最高报价。

第四章 市场组织流程

第一节 华北日前市场

第五十二条 原则上每天 9:00 前，华北分中心、省调组

织直调的火电厂（企业）完成次日调峰服务分档报价（元/MW·h），

并在 9:30前报送至华北市场技术支持系统；节假日前的最后一

个工作日应同时报送节假日期间及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的报价。

如遇特殊情况，市场运营机构可另行安排，并提前三个工作日

通知。

第五十三条 每工作日 9:00 前各火电厂（企业）完成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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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调峰技术能力的申报，火电厂（企业）以此申报范围为基

准参与调峰市场；“二托一”燃气电厂需同时完成“一拖一”、

“二拖一”运行方式下的技术能力申报。

第五十四条 每工作日9:30 前省调将火电厂（企业）申报

部分通过以及未通过安全校核的具体原因报送至华北分中心。

第五十五条 每工作日 10:30 华北分中心、省调依据负荷

预测、新能源发电预测及确定的次日火电机组组合，编制省网

（控制区）火电机组日前发电预计划。

第五十六条 每工作日10:30前下备用不足省网（控制区）

将次日 96 点调峰需求电力曲线上报至华北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第五十七条 每工作日 10:30 前调峰资源充足省网（控制

区）将通过安全校核后的各火电机组“电力-价格”曲线报送至

华北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第五十八条 每工作日 11:00 前华北分中心完成华北日

前市场统一出清，并将通过安全校核后的出清结果在华北市场

技术支持系统公布。

第五十九条 每工作日 14:30 前华北分中心按照华北日前

市场出清结果调整市场开展时段每个 15 分钟的日前省间联络线

计划，下达至各相关省调。

第六十条 每工作日 16:30 前华北分中心、省调按照华北

日前市场出清结果完成日前发电计划编制。

第二节 华北日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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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 华北日内市场每日分 4 个时段开展：

23:15-07:00、07:15-12:00、12:15-16:00、16:15-23:00，下

备用不足省网（控制区）在每个华北日内市场开展时段 120 分

钟前确定该时段调峰需求电力曲线，上报至华北市场技术支持

系统。

第六十二条 调峰充足省网（控制区）依据日内发电计划，

在每个华北日内市场开展时段 90 分钟前上报调峰资源“电力-

价格”曲线至华北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第六十三条 华北分中心在每个华北日内市场开展时段

60 分钟前，完成华北日内市场该时段的市场出清与安全校核，

并完成对应时段省间联络线的修改和下发。

第六十四条 华北分中心、省调在每个华北日内市场开展

时段 15分钟前，完成该时段中标机组的日内发电计划编制，经

安全校核后下发执行。

第三节 省网市场

第六十五条 华北分中心应每周提前发布参与京津唐电网

调频的机组信息，火电厂（企业）以此为参考开展调峰服务分

档价格的申报。在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启动前，调频机组的选取

原则为：根据火电机组最近 7 个在网运行日的综合调频性能指

标由高到低依次选取直至满足电网调频需求。

第六十六条 每工作日 09:30 前，北京、天津、冀北调控

中心将火电厂（企业）申报部分通过以及未通过安全校核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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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报送至华北分中心。

第六十七条 每个工作日 10:30 前，华北分中心按照省网

市场规则完成京津唐电网全天 96 点日前发电预计划编制。

第六十八条 每个工作日 16:30 前，华北分中心根据华北

日前市场出清结果，按照省网市场规则完成京津唐电网日前发电

计划编制。

第六十九条 日内每个华北日内市场开展时段 120 分钟

前，华北分中心根据华北日前市场出清结果，按照省网市场规

则完成京津唐电网该时段日内发电计划编制。

第七十条 日内每个华北日内市场开展时段 30分钟前，华

北分中心根据华北日内市场出清结果，按照省网市场规则完成

京津唐电网该时段日内发电计划更新。

第七十一条 华北分中心每 15 分钟滚动计算更新下一 15

分钟至未来 2 小时的京津唐电网日内发电计划。

第七十二条 省网市场开展时段，根据每 15 分钟时段市

场出清结果调用火电机组。

第五章 执行与考核

第一节 华北市场

第七十三条 火电机组严格按照日内发电计划执行，火电

机组因自身原因在华北市场中标时段每 15 分钟发电量偏差超过

日内发电计划对应发电量 2%时，超出部分按照市场最高限价进行

考核，考核费用返还至本省网（控制区）内参与调峰市场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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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电厂（企业）。











%

%
,,

,,,
,

20
2

titi

tititi
ti

EEΔ
EEΔAEΔ

R
火电.计划火电.偏差

火电.计划火电.偏差限价火电.偏差
考核 ，

，

tititi EEEΔ ,,,
火电.计划火电.实际火电.偏差 

式中， tiR ,
考核是 t 时段被考核火电机组 i 的考核费用（元）；

tiEΔ ,
火电.偏差

是 t时段被考核火电机组 i 的市场开展时段电量

与中标电量的偏差；

限价A 是华北市场、省网市场调峰服务最高限价；

tiE ,
火电.实际是 t 时段被考核火电机组 i 的市场开展时段电量；

tiE ,
火电.计划是 t 时段被考核火电机组 i 的中标电量。

第七十四条 当全网调峰资源充足但买方无法买到足够

的调峰资源时，华北分中心、省调对具有调峰资源的火电机组

进行直接调用，按照华北市场本时段出清价的 50%进行结算，

无出清价按照最高价的 30%进行结算。因强制调用产生的差额

服务费用由卖方省网（控制区）内强制调用期间参与调峰市场

在网的火电厂（企业）及新能源企业按照上网电量比例获得。

第七十五条 因电网运行安全需求、电力供需平衡等原因

造成火电机组在华北市场中标时段内每 15 分钟发电量偏差超过

日内发电计划对应发电量 2%时，按照实际运行情况计算调峰服务

费用，与中标辅助服务费用之差返还至本省网（控制区）内火电

厂（企业），超出部分免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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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 火电机组因自身原因在华北市场中标时段每

15 分钟发电量超过日内发电计划对应发电量 2%时造成的考核，

以及非自身原因造成的与中标辅助服务费用之差，返还至本省网

（控制区）内参与调峰市场在网的火电厂（企业），计算公式如

下：

t
m

i

ti

ti
ti R

E

E
R 返还

火电

火电
返还 


1

,

,
,

式中， tiR ,
返还 为 t 时段火电机组 i 分到的返回费用（元）；

tiE ,
火电是 t 时段机组 i 的发电量（MW·h）；

m 是省网（控制区）内参与调峰市场在网的火电机组数

（台）；

tR返还是 t 时段返还总费用（元）。

第二节 省网市场

第七十七条 火电机组严格按照日内发电计划执行，火电

机组因自身原因在省网市场开展时段内每 15 分钟发电量偏差超

过日内发电计划对应发电量2%时，超出部分按照市场最高限价进

行考核，考核费用返还至本省网（控制区）内参与调峰市场在网

的火电厂（企业）。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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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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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i,tti
ti

EEΔ

EEΔAEΔ
R

火电.计划火电.偏差

火电.计划火电.偏差限价火电.偏差
考核 ，

，

tititi EEEΔ ,,,
火电.计划火电.实际火电.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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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iR ,
考核是 t 时段被考核火电机组 i 的考核费用（元）；

tiEΔ ,
火电.偏差是 t时段被考核火电机组 i 的市场开展时段电量

与中标电量的偏差；

限价A 是华北市场、省网市场调峰服务最高限价；

tiE ,
火电.实际是 t 时段被考核火电机组 i 的市场开展时段电量；

tiE ,
火电.计划是 t 时段被考核火电机组 i 的中标电量。

第七十八条 当省网（控制区）调峰资源充足但省网市场

参与报价调峰资源不足时，华北分中心在满足电网安全运行的前

提下，对具有调峰资源的火电机组进行直接调用，按照省网市场

本时段出清价的 50%进行结算，无出清价时按照最高限价的 30%

进行结算。因电网调峰需要，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中标机组暂停提

供调频服务，所提供的调峰服务按本时段出清价结算。未报价火

电机组作为无偿调峰资源优先调用，此类火电机组不获得调峰服

务费用。

第七十九条 因电网运行安全需求、电力供需平衡等原因

造成的火电机组在省网市场开展时段每 15 分钟发电量偏差超过

日内发电计划对应发电量 2%时，若火电机组中标，按照实际运行

情况计算调峰服务费用，超出部分免于考核；若火电机组未中标，

火电机组免于分摊调峰服务费用。

第八十条 因火电机组自身缺陷、机组开展相关试验等原因

造成无法正常参与省网市场火电机组作为不可控机组，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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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峰服务费用并按照规则参与调峰服务分摊；因输变电设备检

修工作造成无法正常参与省网市场火电机组作为不可控机组，

当机组发电能力上限受限时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当机组

发电能力下限受限时不参与市场分摊；机组启停机工况自动默

认不参与省网市场（机组启动工况是指机组并网后至达到正常

参数期间，以及达到正常参数后 1 小时之内；机组停机工况是

指机组从降参数至解列期间）。

第八十一条 因电网安全、输送通道约束等非火电机组自

身原因造成在省网市场开展时段机组负荷率低于火电机组平均

负荷率时，作为价格接受者不参与市场出清，其获得的调峰服务

费用按照省网市场各时段出清价格进行结算。极端情况需大规模

调整发电机组出力时，按照调用机组档位中最高价格结算。

第八十二条 火电机组因自身原因在省网开展时段内每

15 分钟发电量偏差超过日内发电计划对应发电量 2%时造成的

考核，考核费用返还至所有参与调峰市场的在网火电机组，计

算公式如下：

t
m

i

ti

ti
ti R

E

E
R 返还

火电

火电
返还 


1

,

,
,

式中， tiR ,
返还 为 t 时段火电机组 i 分到的返回费用（元）；

tiE ,
火电是 t 时段机组 i 发电量（MW·h）；

m 是参与调峰市场在网的火电机组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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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返还 是 t 时段返还总费用（元）。

第六章 费用结算与分摊

第一节 华北市场

第八十三条 以省网（控制区）为单位进行调峰服务费用

的分摊和支付，每15 分钟时段清算、每日统计、每月进行结算。

第八十四条 火电机组按照日前市场出清结果计算调峰服

务费用，第 i 个火电机组 t 时段的调峰服务费用为：

t

tititi

At

PPF

出清.华北日前市场出清.华北日前市场

中标，华北日前市场预计划，华北日前市场华北日前市场



 )( ,,,

式中， tiF ,
华北日前市场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的调峰服务费用（元）；

tiP ,
预计划，华北日前市场

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日前发电预计划

（MW）；

tiP ,
中标，华北日前市场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在华北日前市场的中标

出力（MW）；

出清.华北日前市场t 是华北日前市场出清时段，取 0.25 小时；

tA出清.华北日前市场是 t 时段华北日前市场边际出清价格（元

/MW·h）。

第八十五条 火电机组按照日内市场出清结果计算调峰服

务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t

tititi

At

PPF

出清.华北日内市场出清.华北日内市场

中标，华北日内市场日内计划华北日内市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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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iF ,
华北日内市场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的调峰服务费用（元）;

tiP ,
日内计划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日内发电计划（MW）;

tiP ,
中标，华北日内市场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中标出力（MW）;

出清.华北日内市场t 是华北日内市场出清时段，取 0.25 小时;

tA出清.华北日内市场是 t 时段华北日内市场边际出清价格（元

/MW·h）。

第八十六条 华北市场调峰服务费用的分摊按照“谁提供、

谁受益，谁使用、谁承担”的基本原则，以每个风电场、光伏电

站市场开展时段的发电量为依据计算每个风电场、光伏电站所需

分摊费用。扶贫光伏电站（单元）不参与调峰市场费用分摊，市

场开展初期，按其装机容量比例折算在每个 15 分钟时段直接扣

减光伏电站应参与分摊的电量。参与京津冀绿色电力市场化交

易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其交易电力参与华北市场调峰服务

费用的分摊，辅助服务费用由参与交易的电力用户或可再生能

源发电企业承担。风电场（光伏电站）电采暖交易月度合同电

量平均分劈至华北市场运行的每个时段作为每 15 分钟不参与

分摊的电量。

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在时段 t 应分摊费用计算公式如

下：

t
ttt

tititi
ti R

EEE

EEE
R 华北市场

电采暖扶贫风电（光伏）

电采暖扶贫
场风电（光伏），华北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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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iR ,
场风电（光伏），华北市 是 t 时段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

的分摊费用（元）;

tiE ,是 t 时段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市场开展时段电

量（MW·h）;

tE风电（光伏）是 t 时段新能源总发电量（MW·h）；

tE扶贫 是折算至 t 时段扶贫光伏电站（单元）的电量

（MW·h）；

tiE ,
扶贫是第 i 个光伏电站折算至 t 时段扶贫光伏单元的电

量（MW·h）；

tE电采暖是分劈至 t 时段参与电采暖交易的合同电量

（MW·h）;

tiE ,
电采暖是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分劈至 t 时段电采暖

交易的合同电量（MW·h）;
tR华北市场是 t 时段华北市场调峰服务分摊总费用（元）。

第八十七条 春节假期及前后一周，华北市场费用按照新

能源企业“多消纳多分摊”、火电厂（企业）“少调峰多分摊”的

原则，新能源企业与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的

火电机组承担调峰服务费用。

（一）新能源分摊总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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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n

i
tittt

ttt
t

R

EEEE

EEE
R

华北市场

火电电采暖扶贫风电（光伏）

电采暖扶贫风电（光伏）
场风电（光伏），华北市









,

1

式中， tR 华北市场风电（光伏）， 是 t 时段华北市场调峰服务费用新能

源分摊费用（元），



n

i
tiE1
,

火电 是 t时段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

荷率的未中标火电机组总发电量（MW·h）。

（二）华北市场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分摊费用计算公

式如下：

t
ttt

tititi
ti R

EEE

EEE
R 场风电（光伏），华北市

电采暖扶贫风电（光伏）

电采暖扶贫风电（光伏）
场风电（光伏），华北市 






,,,
,

式中， tiR ,
场风电（光伏），华北市 是 t 时段省网（控制区）第 i 个风电

场（光伏电站）的分摊费用（元）；

tiE ,
风电（光伏）是 t 时段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发电量

（MW·h）；

tR 场风电（光伏），华北市 是 t时段华北市场调峰服务分摊总费用

（元）。

（三）华北市场调峰服务费用火电机组分摊总费用=分摊总

费用-新能源分摊总费用。

（四）华北市场调峰服务费用火电机组分摊费用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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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n

i

tit
i

i,tt
iti R

Eα

Eα
R 火电，华北市场

火电

火电
火电，华北市场 







1

)( ,

,

titt
i δδα ,

华北市场华北市场平均 

%

,

100

1

1 








n

i

i
N

n

i

ti

t

P

P
δ华北市场平均

%
,

, 100 i
N

ti
ti

P
P

δ华北市场

式中， tiR ,
火电，华北市场为春节及前后火电机组 i 在 t 时段参与调峰

服务的分摊费用（元）；

t
iα是 t 时段机组 i 的调峰贡献率；

tiE ,
火电是 t 时段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

的未中标火电机组 i 的发电量（MW·h）；

n 是 t 时段高于平均发电负荷率的火电机组数（台）;

tR火电，华北市场是 t 时段调峰服务分摊总费用（元）;

tδ华北市场平均是 t 时段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

tiδ,
华北市场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的发电负荷率;

tiP , 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出力（MW）;
i
NP 是机组 i 的额定容量（MW）。

第二节 省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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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条 省网市场开展时段，每 15分钟时段清算、每

日统计、每月进行结算。

第八十九条 提供调峰服务的中标火电机组获得调峰服

务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  ti
N

titti AtPδδF 出清，省网出清，省网省网省网平均省网  ,,

式中， i,tF省网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的获得的调峰服务费用（元）;

tδ省网平均是 t 时段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

i,tδ省网是 t 时段火电机组 i 的发电负荷率;

i
NP 是火电机组 i 额定容量（MW）;

出清，省网t 是出清时段，取 0.25 小时;

tA出清，省网是 t 时段调峰服务边际出清价格（元/MW·h）。

第九十条 省网市场费用分摊按照新能源企业“多消纳多

分摊”、火电厂（企业）“少调峰多分摊”的原则，新能源企业

与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的火电机组承担调

峰服务费用。新能源企业与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

荷率的火电机组承担调峰服务费用。参与分摊的电量原则上应

按未承担调峰任务的电量确定，在市场开展初期，暂按市场各

时段新能源企业发电量、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

率的未中标火电机组发电量的 50%为基准计算调峰服务的分摊

费用。

参与京津冀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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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电采暖交易电量不参与省网调峰服务费用的分摊。风电场（光

伏电站）电采暖交易月度合同电量平均分劈至省网市场运行的

每个时段作为每15 分钟不参与分摊的电量。

（一）调峰服务费用新能源分摊总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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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R新能源，省网是 t 时段调峰服务费用新能源分摊费用（元）;

tE新能源是 t 时段新能源总发电量（MW·h）;

tE电采暖是分劈至 t 时段电采暖交易的合同电量（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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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是 t 时段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

率的未中标火电机组总发电量（MW·h）;

tR省网是 t 时段调峰服务分摊总费用（元）。

（二）省网（控制区）任意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分摊

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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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iR ,
风电（光伏）是 t 时段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分摊费

用（元）;

tiE ,
风电（光伏）是 t 时段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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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h）;

tiE ,
电采暖是第 i 个风电场（光伏电站）分劈至 t 时段电采暖

交易的合同电量（MW·h）;

tiE ,
扶贫是第 i个光伏电站中折算至 t时段扶贫光伏单元的电

量（MW·h）;

tR新能源，省网是 t 时段调峰服务费用新能源分摊费用（元）。

（三）调峰服务费用火电机组分摊总费用=分摊总费用-新能

源分摊总费用。

（四）火电机组分摊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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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iR ,
火电，省网是调峰服务中火电机组 i 参与调峰服务的分摊

费用（元）；

tiE ,
火电是 t 时段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

的未中标火电机组 i 高于电网平均负荷率部分的发电量

（MW·h）；

tR火电，省网是 t 时段火电机组分摊总费用（元）；

第三节 结算方式

第九十一条 发电企业在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获得（分摊）

的相关费用以省级及以上电网为单位，按照电费结算关系对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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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按月度分别结算。

第九十二条 发电企业获得（分摊）调峰服务费用结算采

用电费结算方式，与次月电费结算同步完成。发电企业在该月电

费总额基础上加（减）应获得（分摊）的调峰服务费用，按照结

算关系向相应电网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与该月电费一并结算。

第九十三条 对调度权与电费结算关系不在同一电网的发

电企业，由拥有该厂电费结算关系的电网企业与拥有该厂调度权

的电网企业，在次月两家电网企业间电费结算总额基础上加（减）

该发电企业应获得（分摊）的调峰服务费用，按照结算关系开具

增值税发票，与该月电费一并结算。

第九十四条 华北市场费用结算以省间联络线结算为载

体，费用与实际省间联络线电量一并结算支付给提供调峰资源的

省网（控制区），发电企业获得（分摊）的调峰服务费用由相应

省网（控制区）负责结算。

第七章 市场监管与干预

第九十五条 华北能源监管局负责对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

营情况实施监管。

第九十六条 每月15 日前，华北分中心将上月调峰服务费

用、分摊及考核情况的初步统计结果在其“三公”门户网站上公

示。

第九十七条 每月20 日前，华北分中心将上月调峰服务费

用、分摊及考核情况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华北能源监管局，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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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能源监管局审核并发文确认后，市场结算结果正式生效。

第九十八条 对当月调峰服务市场出清、调用、统计等情

况存在争议的，提出争议方应于次月 25 日前向华北能源监管局

提出申请，由华北能源监管局协调处理，逾期不予受理。

第九十九条 发生以下情况时，华北分中心对市场进行干

预，或中止市场：

（一）火电厂（企业）滥用市场力及其它严重违约行为严

重扰乱华北市场秩序。

（二）市场成员频繁、严重违约，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造成

一定影响。

（三）华北市场技术支持系统、省网市场技术支持系统发生

故障，导致市场无法正常进行。

（四）电网发生重大事故导致市场无法正常进行。

（五）发生重大社会事件导致市场无法正常进行。

（六）重大活动对电网安全稳定有特殊要求的。

（七）电力行业重大政策调整需市场进行衔接的。

（八）因不可抗力导致市场无法正常进行。

第一百条 市场干预的主要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一）调整市场的开展时间；

（二）调整市场限价；

（三）调整市场准入和退出；

（四）暂停市场，待处理和解决问题后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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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条 对于因电网发生异常、事故等原因导致火电

机组出力需进行必要调整时，应由直接管理该机组的电力调度

机构提出具体干预措施并对市场进行干预，需要上级调度配合

时，由提出干预措施的电力调度机构提出申请。对于因电力调

度机构干预对机组参与市场的结果造成影响时，若火电机组中

标，按照实际运行情况计算调峰服务费用，超出部分免于考核；

若火电机组未中标，火电机组免于分摊调峰服务费用。市场运

营机构应于当日将干预措施、受影响的机组、干预结果等相关

信息通过华北市场技术支持系统向所有市场主体发布。

第八章 信息发布

第一百零二条 市场信息分为公众信息、公开信息和私有信

息。公众信息是指向社会公众发布的数据和信息，公开信息是

指向所有市场成员公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私有信息是指特定

的市场成员有权访问且不得向其他市场成员公布的数据和信

息。

第一百零三条 市场运营机构应每周提前发布电网气象信

息、负荷预测、调峰需求、新能源出力预测、重要通道输变电

设备检修等信息，并按周发布上周市场交易情况，包括市场出

清价格、电网平均负荷率、机组中标电量（分摊电量）、发电企

业调峰服务费用（分摊费用）及考核情况等信息。

第一百零四条 对于市场运行中出现数据异常等情况时，

市场主体应在每月 5 日前向市场运营机构提出免考、免分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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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市场运营机构根据市场实际运行情况对免考、免分摊申请

在 10 日前予以批复。市场主体与市场运营机构协商后仍有争

议，可以向市场监管机构提出申诉。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列入免考核或免分摊范围：

1. 机组调度出力超出调峰技术能力上下限范围；

2. 因电网网络安全约束产生的考核；

3. 非电厂原因造成的偏差考核；

4. 非电厂原因造成机组未中标的免于分摊。

第一百零五条 市场成员应遵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

原则，按照规定报送，并在市场技术支持系统披露相关市场信

息。

第一百零六条 火电厂（企业）如对披露的相关信息有异

议，可向华北能源监管局提出，由华北能源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百零七条 本规则由华北能源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 华北能源监管局根据华北市场实际运行情

况，对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第一百零九条 本规则实施后，现行《华北区域并网发电

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中启停调峰补偿规则继续执行，深调

峰补偿规则在市场开展期间不执行，在市场不开展期间执行。《京

津唐电网并网发电厂调峰服务补偿实施细则（试行）》不再执行。

第一百一十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